






靖江市农业农村局文件
 
靖农〔2020〕43号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陈焕新


关于拨付养殖环节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
补助经费的请示

市政府：
为加强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，近期需支付2019年4月1日 至2019年12月31日养殖环节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补助，具体如下：
一、处理病死猪费用。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共计无害化处理病死猪23980头，其中化制处理16031头,处理费标准66.8元/头，深埋处理7949头,处理费标准80元/头,共需支付农户运送补助和无害化处理费1706790.8元。
二、处理病死牛费用。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共计无害化处理牛16头，处理费标准360元/头，需支付处理费5760元。
三、处理病死羊费用。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共计无害化处理病死羊1338头，其中化制处理1121头,处理费标准20元/头，深埋处理217头,处理费标准40元/头,共需支付无害化处理费31100元。
四、处理病死禽费用。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共计无害化处理病死禽3343.6公斤，处理费标准780元/吨的标准，需支付处理费2608.01元。
五、病死动物运输费。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共计运输病死动物133车次，按480元/车次的标准，需支付63840元。
以上5项合计1810098.81元。剔除中央资金和往年我市财政预拨结余633547.68元，我市需配套养殖环节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经费1176551.13元。
当否，请批示。
靖江市农业农村局
2020年3月16日
（联系人：刘镇东  联系电话：13852857778）
抄送：市财政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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